
新闻公报 

立法会五题：《2014 年拨款条例草案》 

2014年 4月 30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四月三十日）在立法会会议上林大辉议员的提问和署理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刘怡翔的书面答复： 

 

问题： 

 

  有数位本会议员就《2014 年拨款条例草案》（条例草案）提交共 1 917

项全体委员会审议阶段修正案（修正案），当中部分议员并明确表示他们

会在审议过程中进行「拉布」，意图迫使政府答应他们的要求（包括向每

名市民派发 1 万元及落实全民退休保障计划）。本会由今天的会议起处理

条例草案的修正案。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鉴于财政司司长曾于去年与发起拉布的议员会面，政府今年有否向

上述议员进行游说工作，促请他们撤回部分或所有修正案，并向他们解释

（i）条例草案不能在限期前通过的后果和影响，以及（ii）政府在本年

度不向每名市民派发 1万元及不落实全民退休保障计划的理据；如有，详

列进行游说工作的官员的职称、与该等议员会面的日期、时间、地点和形

式，以及讨论内容；如否，原因为何； 

 

（二）有否评估是次拉布将会招致的额外公帑开支；如有，详情为何；如

否，原因为何； 

 

（三）有否评估是次拉布会对各政府部门的运作有何具体影响；如有，哪

些政府部门会受影响及影响（包括提供服务及招致额外开支等方面的影响）

为何；如否，原因为何； 

 

（四）拉布会阻碍政府落实哪些《2014-2015 财政预算案》中的纾困措施，

以及各项措施所涉款额为何； 

 

（五）有否评估拉布对行政与立法机关之间的关系造成的影响；如有，详

情为何；如否，原因为何； 

 

（六）有否评估社会各界人士对是次拉布的观感（包括他们对政府和本会

的印象），以及各政党对是次拉布的反应；如有，详情为何；如否，原因

为何； 

 



（七）有否向立法会主席提出「剪布」的要求；如有，详情为何；如否，

原因为何； 

 

（八）鉴于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表示，临时拨款仅足以应付政府约两个

月的运作开支，有否评估当条例草案未能在本年五月底前获得通过，政府

何时会出现「财政悬崖」，以及届时本港会因此出现甚么具体状况；有否

措施避免出现财政悬崖；如有措施，详情为何；如否，后果为何；及 

 

（九）有否就本会未能在本年五月底前通过条例草案的情况制订应对方案；

如有，详情为何，以及会否考虑再次申请临时拨款；如会，何时提出申请；

如否，原因为何？ 

 

答复： 

 

主席： 

 

  就以上有关《2014 年拨款条例草案》的提问，现综合答复如下： 

 

  财政司司长在二月二十六日向立法会提交《2014 年拨款条例草案》，

为政府和资助机构提供恒常的营运开支，支付向市民提供福利的开支，以

及落实预算案内的各项新建议。 

 

  立法会在三月十九日通过临时拨款决议，让政府在《2014 年拨款条例

草案》获得通过前有资源维持正常运作。由于临时拨款只足以维持政府约

两个月的运作开支，拨款条例草案若不能如期于五月中通过，我们预期多

个政策局和部门将在六月份不同时间出现资金短缺情况，影响遍及医疗、

教育、福利、环保、法治，以及各项关乎民生的公共服务。 

 

  同时，临时拨款一般不用作支付未经立法会讨论的新政策或新措施。

故此，拨款条例草案若受延误，财政预算案中提出的、并须经财务委员会

个别审议的各项拨款建议也会被拖延。这些建议包括︰ 

 

（一）拨款 37 亿元，以代缴一个月公屋租金，以及额外发放相当于一个

月标准金额／津贴额的综援／长者生活津贴／高龄津贴／伤残津贴； 

 

（二）向资历架构基金注资 10亿元； 

 

（三）向携手扶弱基金注资 4 亿元； 



 

（四）拨款 1.3 亿元，为零售业提供人力培训及发展课程； 

 

（五）拨款 1.44 亿元，让职业训练局针对人力需求殷切的行业，以先导

形式推行职业教育和就业支援计划；以及 

 

（六）拨款 1亿元，推行奖学金计划，为具备多元卓越才能的中学毕业生

提供资助学士学额。 

 

  拨款条例草案旨在为所有公共服务提供资源，也是超过 100万福利受

助人、数以十万计资助机构员工和公务员、数以千计服务供应商及其员工

的主要收入来源。如果公共开支受到延误，对整体经济、消费环境、不少

家庭的状况均会造成压力，后果可以相当严重。 

 

  事实上，政府自从个别立法会议员于四月初提交了合共超过 1 900 项

委员会审议阶段修正案以来（及后经立法会主席裁决容许当中 1 192项可

提出），已透过不同方式和途径，向立法会所有议员，及广大市民解释拨

款条例草案须于五月中通过的原因，以及因拉布而延误通过的后果。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于四月九日致函立法会秘书长，提出政府对修

正案的意见及阐述和分析修正案的效果。财政司司长亦于四月十七日致函

立法会主席，表达及时通过《2014 年拨款条例草案》对香港的重要性及解

释《2014 年拨款条例草案》须于五月中前获得立法会通过的原因。 

 

  政府尊重立法会对拨款条例草案的审批权。由条例草案在二月二十六

日提交立法会审议至四月二十九日期间，政府一直全力配合立法会的审议

工作，包括： 

 

（一）答复议员在特别财委会会议提出的共 6 660 条初步书面问题及 232

条补充问题（历年数量之冠）； 

 

（二）出席共 20节合计约 30 小时的特别财务委员会会议；及 

 

（三）分析多项议员修正案的效果和向立法会反映政府的立场。 

 

  为应付拨款条例草案不能如期于五月中获得通过而令政府在六月份

开始面对资金短缺的情况，我们已要求所有政策局及部门紧密检视其下共

83个开支总目于五至六月的现金流情况，以便制定应变措施。根据去年的



经验，一些受资助机构，如医院管理局、八家受资助大学等的拨款可能会

出现延误，这些机构可能需要动用储备，以维持日常运作。 

 

  《2014 年拨款条例草案》的审议于四月三十日进入全体委员会审议阶

段，由于有 1 192 项修正案需要处理，我们担心审议工作会比去年需要更

长的时间才能完成。我们会继续向立法会各位议员解释《2014 年拨款条例

草案》须于五月中前获得通过的重要性，以争取他们支持，尽快通过草案，

避免公共服务受到严重影响。 

 

  至于有数位议员继去年后，再一次企图以「拉布」的手段阻碍预算案

通过，以达到他们的一些诉求，例如「全民派钱」和落实全民退休保障，

我们对此并不认同。政府制订政策时，均需要经过详细的讨论和研究，以

及得到社会的广泛共识。我们绝不会因为「拉布」的压力而与这些议员就

他们的诉求「讨价还价」，并仓卒推出政策。 

 

 

完 


